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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2009年,国务

院颁布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以下简称规划环评),“规划环评”的实施强调政府及有关的职能

部门组织编制各项规划实施后,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识别、分析与评价,并且在这一基础之

上,针对不良的环境影响提出相关的预防策略与减轻措施,从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但是,在

“规划环评”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部分问题,从而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工作

的顺利开展。基于此,本文对立法规范规划环评,维护群众环境权益进行了浅谈,希望为相关的研究人员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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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will standardiz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to safeguard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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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common attention.In 2009,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gul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lanning ei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eia" emphasizes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rganize the planning, 

possible environmental impact prediction, identifica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nd on this basis, for the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 related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so as to safeguard people's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lann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which makes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ome areas of China.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has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legislation, regulating the planning eia and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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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高度重视贯彻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有的地区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审议,颁布了适

合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的“规划环评条例”,增强“规划环

评”的执行力,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有效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与生

态破坏的行为,从而由决策方面把好环境保护关。由此,针对立

法规范规划环评,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埋研究,具备了重要的现实

意义。 

1 各地区“规划环评”的贯彻落实情况概述 

1.1制度体系得到持续完善 

首先,大部分地区持续健全“规划环评”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于2003年9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经过多次修订,都对“规划环评”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而2009年10月1日实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则是

针对我国的“规划环评”工作所制定的专项条例。规划环评条

例将我国的环评法作为基础,使规划环评的工作内容、跟踪评

价、法律责任及审查等更加明确。比如山东省于2018年11月对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进行

了修订,其中强调山东省所辖的县级政府对其组织编制的规划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级别从市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拓展至县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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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其次,规划环评条例落实过程中的有关配套政策文件得到持

续完善。自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来,各地

区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规划环评工作的落实情况。一些地区政

府办公厅分别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规划环评工作执行力的通

知,从而对本地区的规划环评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有的地区环保

部门颁布了多项专门的政策、法规,比如山东省环保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全省县级以上种类园区规划环评复核备案制度的通

知》、《关于加快推进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函》及《关

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旨在切实保障本地区规划环评工作的顺利开展[1]。 

1.2规划环评工作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现阶段,我国各地区针对规划环评工作设立了专门的规划

编制部门,主要涵盖了产业园区、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能源开

发及交通运输等。规划环评工作也从规划定位、规划规模、规

划布局、规划结构及规划时序等方面提出了调整与优化的建议。

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展规划环评工作,从而由源头对生态破坏与

环境污染进行了预防与治理,促使社会经济与环保工作实现和

谐共赢。比如,有的地区针对产业园区开展了规划环评工作,从

而使产业园区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及发展规模得到有效优化,

持续推进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将环境质量放于核心地位,在区

域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有的省份针对矿区开展规

划环评工作,强调对矿区布局进行调整与优化,要求矿区必须避

让环保敏感区域；建议一些可以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矿区停

止开采。针对港口实施规划环评,要求其必须避让自然保护区,

将环保敏感区规划取消,减少围、填海的面积。针对轨道交通实

施规划环评,使大规模用地选址、线路选线与铺设方式得到优化,

如此不仅促进了轨道交通的合理规划发展,同时还明显改善了

人民居住环境。 

1.3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与升级 

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在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过程中,产业获

得了明显的升级发展的效果。通过开展专门的调查研究,可以看

到在各个行业及产业园区中落实规划环评工作,比如,在造纸行

业中开展规划环评工作,不仅有利于造纸企业有效解决长期以

来的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同时,还有利于借助规范化管理促进产

业的快速发展。还有在开发区内,特别是在开发区的设立初期和

多次升级中开展规划环评工作,必须充分收集采纳关于规划环

评工作的相关建议,通过多次优化使规划环评更加完善。规划环

评审查强调：“严重控制城市主城区内的工业开发,减少工商混

合式用地的规模；对产业结构进行不断调整,取消化工的远期定

位”等意见,开发区的管委会必须认真分析、采纳这些意见,并

注重查看落实情况。开发区对区域布局进行优化,能够为产业的

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山东省将化工园区定位取消,将二十多家化

工企业关停,将2家作为整治保留重点监控点,重视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设备、电力设备、汽车零件等高端产业的发展,并注重引

导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 

1.4商业运营环境得到明显优化 

各地区为了能够更好的推进规划环评工作,陆续制定了规

划环评及项目环评联动机制,借助联动机制使产业园区内各项

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的建设更加规范,使企业避免了重复投资,有

效改善了商业运营环境。在国家与省级的规划环评政策文件中

明显规定,产业园区的规划文结果必须作为项目入驻园区环评

的主要根据；对于通过有关环保部门的组织审查的规划环评,

并且提出了规划环评方案调整优化建议,同时已经被产业园区

管理部门及规划审批部门采纳的园区,其规划环评的项目内容

能够进行适当的简化；对于一些建设项目,如果符合产业园区环

保准入条件,那么其环评中可以不单独实施政策符合性及选址

环境可行性的分析,可以将规划环评结论直接引入到生态环境

现状调查及评价等方面的工作中。但是,需补充特征污染物与环

境质量明显得到改变的应排除在外。规划环评内已经全面对规

划内项目跨界环境影响进行分析的,项目的环评中可以不再进

行论证；基于规划环评的诸如集中供暖、集中污水处理、集中

固体废物处理等项目,其规划环评中的正常工况环境影响可以

直接采用规划环评的结论。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联合落实,

确保我国各地区的工业产业的布局更加合理,并且在改善地区

环境质量与流域环境质量中充分发挥着推动作用。 

2 我国规划环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规划环评工作在管理与群众参与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部分问

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2.1有的领域在规划环评中存在着“未评先批”的问题 

对于规划环评来说,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编制规划的机

关必须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对规划组织实施环评,承担规划环

境影响报告书质量的责任,在专项规划草案报送、审批的过程中,

应把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报送至规划审批机关,在规划通过审

批之前,由环保部门主持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工作。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规划编制机关与审批机关却存在着违规行

为,也就是规划编制机关在未进行规划环评或环评还没有完成

的情况下,直接到规划草案上报,而审批部门在没有得到规划环

评文件的情况下,直接审批通过规划草案。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少数专项类的规划在没有根据相关法律制定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审批部门的审批,这就是“未评先批”问

题。存在此类问题的规划中,一些规划牵涉到饮用水水资源保护,

环境保护红线等环保的重点敏感区,如此这些规划得到实施,那

么可能会产生长期性、累积性的影响[3]。 

2.2规划环评未能充分发挥调整与优化规划的作用 

基于规划环评和方案的成效来看,要想规划环评的调整与

优化规划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满足早期介入与全程互

动两个条件。然而一些规划环评的介入却较晚,早已完成的规划

草案在报送、审批前,临时开展规划环评,或者在规划已经通过

审批的情况下,补充规划环评的相关手续,如此导致规划方案中

没有收录规划环评的调整与优化建议。并且规划后由于受到重

大建设项目和招商引资等因素的景程,导致编制规划的机关没

有采纳规划环评的调整优化合理性建议,使得规划环评工作只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5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停留于表面,无法针对规划的规模、布局、产业定位等方面工作

进行切实有效的调整优化,进而削弱了源头预防的作用。 

2.3有的领域存在着规划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 

明确划分规划主体的责任是增强规划环评执行力的基础前

提,然而现阶段,有的领域规划主体依然存在着责任不明确的问

题。比如产业园区,其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管理部门,本地政府

有关部门、园区管委会及第三方企业等,有的产业园区甚至没有

管理部门。在日常园区管理过程中,很多园区的规划并未获得审

批,规划环评的实施究竟是规划审批部门负现,还是园区管理部

门负现,依然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3 做好规划环评工作的策略及建议概述 

3.1注重强化规划环评普法宣传的力度 

我国早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各地区也相继制定了地区性的法律法规,

因此,应当切实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强化规划环评普法宣

传的力度,可以采用公开宣传讲解、座谈交流、法律解读及专项

培训等活动,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与环评机构的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注重和新闻媒体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

传作用,通过线上、线下媒体的相互协作,实施全面的宣传与教

育,并注重提高宣传的质量与宣传效果[4]。 

3.2严格规范规划环评的编制与审批 

为了使规划环评制度能够得到顺利实施,笔者建议：首先,

规划环评必须从规划前期开始介入,使规划环评方案与文件实

现统一编制、论证、审批,从而使二者之间实现联动；其次,环

保部门应做好规划环评的指导、协调、监督与管理等工作,对规

划编制部门进行定期的协调、提醒,要求其必须做好规划环评工

作,对于没有切实贯彻规划环评相关法律法规的,采用实地督导

和约谈等方式要求其必须认真执行；最后,规划的审批部门必须

对规划进行规范化审批,各级政府应设立规划审批部门,并持续

健全审批手续。对于没有依法征求环保部门意见的环评内容,

以及没有依法报送由环保部门组织审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规

划环评,审批部门不得审批通过,以此促使规划环评切实成为规

划决策的根据。 

3.3强化执法监督考核的力度 

需要编制规划环评的应细化规划目录,我国所印发的《编制

环境景程报告书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及《编制环境影响篇

章或说明规划的具体范围(试行)》,从印发之日起还没有进行修

订,规划环评的范围划分依然不够明确,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

应要求需环评的专项规划与综合规划必须进一步细化与完善类

别目录,并计划构建“部门编制、群众参与、政府审批、环保审

查”的规划环评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应当使司法、审计、环保

等机关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此使规划环评的实施具备突出的

时效性与科学性。如果出现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导致决策失误,

以及决策后不认真落实的相关单位及个人,均必须承担相关的

法律责任[5]。 

4 结论 

总而言之,立法规范规划环评工作,有利于强化我国环境保

护的力度。环境问题一直以来者是全球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陆续颁布的各种关于规划环评的法律法规,有利于政府重

塑宏观决策,强调规划环评应早期介入规划决策中,并且持续强

化规划环评的执行力,以此由源头上切实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

与生态破坏,从而由决策层面把好环保关。另外,我国近年来高

度重视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环保问题,希望以此实现可持

续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实现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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